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年度电力采购服务项目用户需求

一、项目概况
1、招标项目名称：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年度电力采购服务项目
2、项目范围：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院本部、莲花路社康中心
3、项目内容:为配合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和电力市场建设有关工作部署，同时进一步落实“过紧日子”的要求，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采购一家在广东电力交易中心备案具有资质的售电公司，在市场价格波动中始终以不高于南方电网的代理电价为我院提供服务，同时承担所有电量偏差考核。预估年用电量约2500万千瓦时（最终用电需求以实际为准）。
4、服务期限：1年
5、项目预算：9600000元

二、服务内容
1、采用“固定价格+市场联动模式”，按照90%固定价格+10%市场联动价格（选用“月度中长期交易综合价”，较为稳定，此外文件规定联动价格占比最低为10%），二者根据政策规定组合计价为我院最终代理电价。
2、投标单位投标的价格为“固定价格”部分,固定价格模式占比90%，报价最高限价：0.3724元/千瓦时；最低限价（广东省能源局相关规定）：0.372元/千瓦时。此外我院不进行“煤电联动”，浮动电费固定为0.00元/千瓦时（避免某些售电公司低价中标暗藏高额浮动费用），市场风险调控选择“超额电费共担”（避免某些售电公司恶意解约使我院陷入被动）。
3、投标单位需同时承诺在市场价格波动中始终以不高于南方电网的代理电价为我院提供服务，如高于南方电网代理电价，则中标单位向我院返还我院实际使用电量*中标单位中标价高于南方电网代理电价部分的全部费用，同时承担电量偏差考核。



三、服务要求
1、成交供应商按采购人实际用电量，参与广东省电力市场交易，同时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全部电量偏差考核。成交供应商需承诺在市场价格波动中始终以不高于南方电网的代理电价为我院提供服务，如高于南方电网代理电价，则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返还采购人实际使用电量*成交供应商中标价高于南方电网代理电价部分的全部费用。
2、成交供应商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负责每月交易电量申报、交易、结算工作。成交供应商协助采购人完善电力交易平台市场注册等事宜，并负责后期电力交易相关的全周期电力交易服务。
[bookmark: _GoBack]3、成交供应商负责电量电费分析、电力技术咨询、电力技术服务，重点包括与电网企业的沟通，发行电费准确性、合理性分析，相应发票获取及用电手续办理等业务，每月提供交易电量结算清单，明确交易电量和电价，并如实向采购人提供真实准确的交易相关信息和资料。
4、成交供应商提供的购电服务应不改变采购人原有的用电习惯，供电模式和供电质量保障不变，所有交易流程全权委托售电公司进行，具体工作内容及范围以采购人委托为准。
5、响应人应清楚知悉采购人用电需求为估算量，最终用电需求以实际为准，成交供应商应有充足的配额能确保采购人的用电需求，成交供应商不得因采购人用电需求与实际不符追索采购人违约责任。
6、成交供应商提供7天24小时服务热线，24小时技术支持。针对采购人提出的问题应当在2小时内解决，在线无法解决的应当在6小时内到达现场协助采购人解决。

四、资质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投标人被广东电力交易中心列入售电公司目录，提供有效期内的售电资质证明、有效期内的入市协议及有效的售电牌照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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